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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银今年首例贩卖假币案宣判———

贩假币“家族”成员各自领刑

本报白银讯（记者张鹏翔） 今年 2 月

底， 白银公安分局在审查一女性吸毒嫌疑

人员王某时， 顺线挖出一个以开废品收购

站为掩护、家族式贩卖假币的犯罪团伙，先

后抓获黄某、 吕某、 赵某等 5 名犯罪嫌疑

人， 这也是白银今年破获的首例贩卖假币

案。 近日，白银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

判决，认定被告人王某系主犯，以其犯出售

购买运输假币罪、使用假币罪、贩卖毒品罪

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， 并处罚金

34000 元；以黄某犯购买运输假币罪、贩卖

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， 并处罚

金 24000 元。 其余 4 名被告均被判缓刑，

并处罚金 10000 元至 30000 元。

今年 2 月 25 日， 白银公安分局缉毒

大队的侦查员在审查一女性吸毒嫌疑人员

王某时，意外从其身上搜缴到 HD90 版百

元假币 51 张，面值共计 5100 元。 侦查人

员立即意识到王某很可能涉嫌贩卖假币，

此案随后被移交到白银公安分局刑侦二大

队侦破， 王某交代出了另一犯罪嫌疑人黄

某。 2 月 26 日凌晨 4 时许，侦查人员在白

银区大坝滩附近一出租房内将黄某抓获，

并从其身上缴获 10 元、20 元、50 元、100

元面值假币 500 余张， 共计 1 万余元，其

中 100 元面值假币均为 HD90 版，侦查人

员随后又从黄某的居住处搜出毒品海洛因

两小包。据黄某交代，他与王某在白银一出

租房姘居， 在王某的母亲吕某的介绍联系

下，他从河南购买了包括 HD90 版在内的

假人民币共计 3 万余元，准备在白银市内

低价出售。 当天下午 5 时许，侦查人员将

在白银市刘家梁附近开废品收购站的犯罪

嫌疑人吕某、葛某抓获，当场查获藏匿于废

品收购站的多种面值的假币 230 张，共计

15910 元。

据了解，犯罪嫌疑人王某、吕某、葛某

均系河南省上蔡县人， 吕某与葛某系姘居

关系， 两人以开废品收购站为掩护进行违

法犯罪活动。

3 月 27 日，王某、黄某等 6 人被依法

逮捕。随后，此案经白银区人民检察院提起

公诉，经白银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，王某等

人自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数

次从河南等地购买假币 6 万余元及贩卖毒

品的犯罪事实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在使用假

币和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中， 被告人王某

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至此， 这起白银今年破获的首例贩卖

假币案落下帷幕。

《雄关组照》著作财产权官司终审

嘉峪关市文联副主席王金状告地产商及广告商侵权案胜诉

本报讯（记者郝冬白）12 月 2 日记者了解

到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对嘉峪关市文联

副主席王金诉嘉峪关市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（简称嘉华公司）和兰州市开宸广告文化

传播有限公司（简称兰州开宸公司）侵犯著作

财产权一案作出终审判决。 该院认为，嘉华公

司委托兰州开宸公司对嘉峪关市商业步行街

的商业开发进行“商业包装”时，在宣传画册中

擅自使用王金的摄影作品《雄关组照》为其商

业行为“造势”，侵犯了王金的著作财产权，应

立即停止侵权，赔偿王金经济损失 25000 元，

并向其赔礼道歉。

2004 年，王金拍摄了《雄关组照》摄影作

品，并获“尼康在中国”2006 中国世界文化遗

产摄影活动最佳作品奖。2005 年，嘉华公司在

投资开发嘉峪关市商业步行街期间，与兰州开

宸公司签订代理销售招商合同，约定“嘉峪关

商业步行街”由兰州开宸公司负责建设项目的

整体“包装”推广策划。 合同签订后，兰州开宸

公司印制了《2006 嘉峪关商业步行街河西地

王》画册，将王金《雄关组照》中的一张照片刊

登在该画册的第 3 页，在其楼房销售点进行宣

传发放。 2008 年，王金将嘉华公司、兰州开宸

公司起诉到嘉峪关市人民法院，请求法院判令

两被告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，并赔偿

侵权损失 12 万元。 当年，法院一审判决两被

告在 2006 嘉峪关商业步行街的广告、宣传画

册上停止使用《雄关组照》，并赔偿王金经济损

失 25000 元。

宣判后，兰州开宸公司服判，王金及嘉华

公司不服， 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日前，省高院作出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
争抢泔水 “正规军”殴打“游击队”

一废弃油回收公司股东率众“执法”致伤多人 6 被告法庭受审

本报讯（记者郭玉红）“地沟油” 被称为

“地下黑黄金”， 其丰厚的利润让各路地沟油

提炼者不惜上演武斗。 而一家具备合法手续

从事污油处理的企业甚至以送干股的形式，

将身形彪悍的河南籍男子任胜广吸纳为股

东，还高薪聘请“打手”与各路拉运泔水的“游

击队” 博弈。 最终任胜广及打手史志强等 6

人因殴打致伤多人，涉嫌故意伤害罪、非法拘

禁罪被诉诸法院。 12 月 2 日，兰州中院公开

开庭审理该案时， 公诉人直指任胜广等人为

恶势力，而任胜广自辩其行为是在帮助“行政

执法”。 该案将定期宣判。

2006 年 7 月，经环保、商贸、工商等部门

批准，兰州成立了 3 家废弃油脂定点回收企

业。 然而，这些企业在正常工作的同时，受到

那些开着三轮摩托车四处收集地沟油的“游

击队”冲击。 后来，37 岁的河南省禹州市男子

任胜广凭借自己的“实力”成为兰州平安乐油

脂化工公司的股东，主要负责沿街巡查。 作为

“巡查员”，任胜广将多名河南、河北来兰的青

年男子充实到公司，靠“拳头”成为争抢泔水的

主力军。 2008 年 2 月 28 日，任胜广纠集史志

强、 郑付文等 5 人开车到七里河区八里窑养

猪场， 与在此收购地沟油的孟某等 3 人进行

谈判， 谈判未果后他们将 3 人挟持到平安乐

油脂化工公司院内，持刀实施恐吓、殴打，控制

了 1 个小时。 此外，任胜广等人还曾两次因抢

泔水而动武殴伤他人。

庭审时，对 3 起因抢泔水动武的指控事

实， 任胜广认为属实， 但那是迫于无奈帮助

“行政执法”。公诉人当庭指出，任胜广借合法

收购废弃油脂公司的名义， 雇佣社会闲杂人

员靠暴力对付收购“地沟油”的小摊贩，非法

代替行使国家机关的权利。 且因其暴力行为

造成了多人受伤的后果， 因此任胜广等人的

行为当属恶势力行为。

高工“指路” 私营煤矿盗采“国煤”

原窑街金河煤矿高级工程师罗珍收受巨额贿赂一审被判 11年半后提起上诉

本报讯（记者陈霞）今年 44 岁的罗珍是

窑街煤电公司金河煤矿专门负责矿区地形图

及测绘管理的高级工程师。 2003 年至 2008

年 10 月，罗珍利用职务之便为私营煤矿红古

区截路沟煤矿（现更名为红古区安康煤矿）提

供资料，致使该矿越界开采，挖掘国有资源。

作为回报，安康煤矿赠送给罗珍 2 万元干股。

2009 年 3 月，罗珍因涉嫌收受贿赂 28 万元，

另有 154 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提起公

诉。 红古区法院一审以罗珍犯受贿罪、巨额财

产来源不明罪， 判处其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

月， 受贿款及巨额不明来源财产共计 182 万

元予以追缴。 罗珍不服一审判决，已于近日向

兰州中院提起上诉。

2003 年底， 安康煤矿矿主杨某从朋友处

得知罗珍手里掌握着金河煤矿的技术资料，于

是找到罗珍，提出聘请罗珍为安康煤矿的技术

员，对该矿进行技术指导，主要是指导井下煤

矿的走向，并提供井下可以越界开采到金河煤

矿的资源，矿上给罗珍 2 万元干股，并享受分

红。 面对这些诱人的条件，罗珍爽快地答应了。

之后，罗珍用金河煤矿的专业图纸和井下采掘

平面图为安康煤矿提供了准确的数据，使安康

煤矿很快找到了煤源。从 2006 年底至 2008 年

底，罗珍先后在安康煤矿分红 4 次，分红所得

28 万元。 另外，安康煤矿每月发给罗珍工资

1000 元。 红古区检察院在对罗珍涉嫌受贿罪

进行侦查中发现， 罗珍在各个银行存有的

154 万元巨款不能说明合法来源。 2009 年 6

月，公诉机关以罗珍涉嫌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

源不明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
该案在审理期间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，

罗珍认为，自己只是给安康煤矿做技术指导，

是以自己的技术出资入的股， 可以正常享有

分红，所以不存在受贿。2003 年，窑街矿务局

一矿实施破产， 破产后随即成立了金河煤业

责任有限公司。自己买断工龄后，实施了身份

置换，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，没有巨额财

产来源不明之说。

红古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 罗珍身为国

有公司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之便为

安康煤矿提供金河煤矿的相关资料，安康煤矿

越界开采，致使国有资产受到损失。 罗珍以干

股名义分红 28万元，构成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

刑 11 年；另有 154 万元的巨额款项不能说明

来源，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判处有期徒

刑 1年 6个月，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1年 6 个

月。 受贿款及巨额来源不明款予以追缴。

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。

本报记者 张鹏翔 摄


